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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青海生态文明气象保障能力提升工程-1-生态监测评估体系建设项目-生态气象监测站网体

系建设、冰冻圈监测站网体系建设和生态气象气候服务系统建设项目-生态气象监测一体化平台升级优化

完善、生态气象预警业务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招标人为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招标项目资金来自财政，出

资比例为国有资金100.0%，私有资金0.0%，外国政府及组织投资0.0%，境外私人投资0.0%。该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青海生态文明气象保障能力提升工程-1-生态监测评估体系建设项目-生态气象监测站

网体系建设、冰冻圈监测站网体系建设和生态气象气候服务系统建设项目-生态气象监测一体化平台升级

优化完善、生态气象预警业务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货物（技术服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1)建设地点：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2)规模及招标范围：生态气象监测一体化平台升级优化完善、生态气象预警业务服务体系建设

        2.2 招标范围及标段划分

标段编号:E6301000076046932001002

标段名称:青海生态文明气象保障能力提升工程-1-生态监测评估体系建设项目-生态气象监测站网体系

建设、冰冻圈监测站网体系建设和生态气象气候服务系统建设项目-生态气象监测一体化平台升级优化完

善、生态气象预警业务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标段二

招标货物（技术服务）的名称、数量、技术规格：

交货地点:

交货期:365.0天 

服务事项:生态气象预警业务服务体系建设

投标所需身份类型:施工单位;

3、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资质，业绩。

        3.2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包投标或者未划分标

包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3.3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无

        3.4该项目共2（具体标段）个标段，标段编号为：E6301000076046932001002。潜在投标人可对

其中1(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最多允许中1(具体数量)个标段。

4、招标文件的获取、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本项目投标的潜在投标人，应当在青海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qhdzzbfw.gov.cn）（以下简称“省平台”）进行诚信库“主体入库”注册，完成注册后办理CA

数字证书。具体操作详见《青海省公共资源交易网》（www.qhggzyjy.gov.cn/）办事指南栏的《青海省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CA数字证书办理指南》。

        4.2 招标文件（如有所有本项目需要的编制参考资料）均为招标文件组成部分，必须同时上传至《青

海省电子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获取方式：自2023年10月10日0:00时至2023年10月14日24：00

时止，潜在投标人应通过《青海省电子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使用CA数字证书点击“我要投标”自行免费下

载。

        4.3 招标人（代理机构）不得要求投标人到现场领取纸质资料或登记。



        4 .4 潜在投标人自确认参加投标起至投标截止时间前应随时登录《青海省电子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关注 “消息提醒”，及时查看该项目的招标人（代理机构）发出的通知、变更、答疑等内容。

5、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年10月31日 10时00分。

        5.2 由招标人（代理机构）在青海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开标室七（地址：西宁市西川南路53号）组

织远程解密、远程在线开标。潜在投标人应当在截止时间前，通过互联网使用CA数字证书登录“青海省电

子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选择所投标段将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上传。

        5.3 本项目采用远程解密、远程开标的“不见面开标方式”依法组织开标活动。投标人不到开标现场，

投标人应在开标时间前提前使用CA数字证书登录“不见面开标系统”，等待开标并按系统提示进行相应的投

标人解密等事项。投标人应查阅青海省电子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远程异地开标操作手册》，熟练掌握远

程投标、远程解密操作规范和方法。

        5.4 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投标文件的传输递交，并可以补充、修改或者撤回投标文件。

投标截止时间前未完成投标文件传输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投标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

投标交易平台应当拒收。

        省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对上述递交、补充、修改或者撤回投标文件的操作进行时间记录并可下载。

6 、发布公告的媒介、发布公告的媒介

中国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

青海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qhdzzbfw.gov.cn)。

7 、接收异议、接收异议

接收异议单位名称：国采(青海)招标有限公司

接收异议联系人：张女士

接收异议联系方式：0971-6278764

8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招标人：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招标代理机构：国采(青海)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青海省西宁市五四大街19号 地    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生物园区经四路26号国

家级科技孵化器大楼3楼

联系人：史老师 联系人：张女士

电    话：0971-6135483 电    话：0971-6278764

传    真： 传    真：0971-6278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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